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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４

日在公司

１

号会议室召开，会议应

到董事

７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现场出席董事

７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实际表决董事

７

人。 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高志军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方案的议案》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该次董事会会议召开时，公司拟置出资产及拟置入资产的评估值尚未确定。 鉴于目前公司置出资产及

置入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已出具，为此，公司董事会在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审议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方案，具体情况如下：

（

１

）资产置换

１．

本次资产置换的总体方案：

公司以全部资产和负债（作为置出资产），与佳木斯电机厂（以下简称“佳电厂”）持有的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电股

份”）

５１．２５％

股权（作为置入资产的

５１．２５％

）进行置换，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

１３

，

５４９．６８

万元，置入资产的

５１．２５％

的评估值为

１０６

，

６００．４３

万元（置

入资产的评估值为

２０８

，

０００．８４

万元，最终的评估值以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准），差额部分本公司将以

８．６１

元

／

股的价格

向佳电厂非公开发行

１０８

，

０７２

，

８８１

股股份作为对价。

同时，公司以

８．６１

元

／

股的价格分别向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龙集团”和上海钧能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钧能实

业”）非公开发行

１１３

，

７１１

，

９６３

股股份和

４

，

０５８

，

５４９

股股份作为对价， 受让二者持有的佳电股份

４７．０７％

和

１．６８％

的股权 （分别为置入资产的

４７．０７％

和

１．６８％

）。

２．

定价方式

本次交易置出资产、置入资产的定价以经过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准。

３．

交易价格

根据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５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截止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以下简称“基准日”），置出

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１３

，

５４９．６８

万元，该项评估尚待办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手续。置出资产的最终定价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后的

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值为准。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置入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２０８

，

０００．８４

万

元，该项评估尚待办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手续。 置入资产的最终定价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后的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值为准。

４．

职工安排方案

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阿继员工的劳动关系、组织关系（包括但不限于党团关系）、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关系，其

他依法应向阿继员工提供的福利，以及阿继电器与阿继员工之间之前存在的其他任何形式的协议、约定、安排和权利义务等事项均由承接

主体哈尔滨电气集团阿继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承继，并由承接主体负责进行安置。

（

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１．

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股票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股。

３．

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８．６１

元

／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４．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约为

２２５

，

８４３

，

３９３

股，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最终发行数量，并按照经国务院国资委

备案的置入资产评估值和置出资产评估值的差额除以发行价格来确定；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５．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佳电厂、建龙集团和钧能实业。

６．

发行方式

非公开发行。

７．

锁定期安排

佳电厂、建龙集团和钧能实业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８．

认购方式

佳电厂以其持有的佳电股份

５１．２５％

的股权与置出资产的差额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建龙集团以其持有的佳电股份

４７．０７％

的股权认购

本次发行的股份；钧能实业以其持有的佳电股份

１．６８％

的股权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９．

拟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３

）基准日后的损益安排

自基准日起至交割基准日止，置出资产在此期间产生的损益由上市公司享有或承担。

自基准日起，置入资产产生的损益均由上市公司享有或承担。

本议案所涉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公司董事吴彤、高志军、张井彬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４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作为哈电集团履行对本公司股改承诺优化方案的议案》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以来，哈电集团一直探讨将自动控制资产以资本运作的方式整合入本公司的具体方式、方法，在与相关

各方进行反复论证后认为，自动控制资产目前已不适合从哈尔滨动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注入本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拟注入上市公司的佳电股份的股权权属清晰，相关股份的过户不存在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有利于本公司改

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保持独立，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和避免同

业竞争。 同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较原股改承诺更加优厚，能够覆盖原承诺带来的收益，改善并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维护股东利

益。 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作为原股改承诺的优化方案是必要的、可行的。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及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发表意见：哈电集团原股改承诺由于客观原因已难以履行，强行履行原承诺不利于上市公司治

理结构的完善，不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哈电集团提供了较原股改承诺更加优厚的方案，能够保证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得到提高、股东利

益得到保护，足以覆盖原承诺可能带来的收益。 哈电集团优化股改承诺方案较原承诺明显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有利于上市公司股

东利益的增厚。

同意公司受控股股东哈电集团的委托，履行《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作为哈电集团履行对本公司股改承诺优化方案的议案》的审

批程序。

本议案所涉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关于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履行对公司股改承诺优化方案的公告》。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公司董事吴彤、高志军、张井彬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４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之一佳电厂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哈电集团的全资子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方为哈电集团，因此，公司董事吴

彤、高志军、张井彬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４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 审议通过《关于

＜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王福有、阮永田和戚勇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并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哈电集团，因

此，公司董事吴彤、高志军、张井彬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４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五、 审议通过《关于签署

＜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佳木斯电机厂、北

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及上海钧能实业有限公司根据《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及《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签署《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本议案所涉及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框架

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方为哈电集团，因此，公司董事吴彤、高志军、张井彬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４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六、 审议通过《关于签署

＜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佳木斯电机厂、北京建

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及上海钧能实业有限公司签署《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本议案所涉及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方为哈电集团，因此，公司董事吴彤、高志军、张井彬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４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七、 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王福有、阮永田和戚勇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并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哈电集团，因

此，公司董事吴彤、高志军、张井彬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４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八、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对资产评估相关问题发表意见的议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以经过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 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准确定置入资产和置出

资产的价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股份发行的价格，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价格合理、公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评估机构独立、评估假设

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评估定价公允。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王福有、阮永田和戚勇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并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哈电集团，因

此，公司董事吴彤、高志军、张井彬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４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九、 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提交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哈电集团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根据公司与佳电厂、 建龙集团及钧能实业签署的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佳电厂以其持有的佳电股份

５１．２５％

的股权与置出资产的差额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本次发行完成后， 哈电集团直接、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将在发行前持股比例

４２．４０％

的基础上继续增加。

佳电厂已承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其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取得的本公司股份。故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同意哈电集团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并

由哈电集团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待取得中国证监会的豁免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方案方可实施。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王福有、阮永田和戚勇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并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哈电集团，因

此，公司董事吴彤、高志军、张井彬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４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 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一切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一） 制定和组织实施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根据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情况，确定包括但不

限于发行时机、发行起止日期的选择等；

（二） 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组织执行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三） 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的申报事项；

（四） 在股东大会已经批准的交易框架内，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规定或要求，对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交易协议

及其他申报文件中除实质改变发行价格和上调目标资产交易价格之外的其他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五）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根据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办理股份登记、锁定、上市事宜和相

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六） 协助哈电集团办理豁免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有关的一切必要或适宜的事项；

（七） 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八）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如下议案：

（一）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

（二）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和非公开发行股份条件的议案》；

（三）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四）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作为哈电集团履行对本公司股改承诺优化方案的议案》；

（五） 《关于批准

＜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六） 《关于签署

＜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七） 《关于签署

＜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八） 《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九）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哈电集团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十）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今日公告《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０１２

）

本议案经

７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

＊ＳＴ

阿继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和相关法律、法规，公司决定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的通知公告

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星期五）

１３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

（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日的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３

）提示公告：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发布提示性公告。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

１

号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五）参加会议的方式：本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星期五）

（七）出席人员：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星期五）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２

、符合上述条件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须书面委托代理人（代理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出席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附后）。

３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４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５

、其他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如下议案：

１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和非公开发行股份条件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４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作为哈电集团履行对本公司股改承诺优化方案的议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公司控股股

东哈电集团将回避表决，相关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在股东大会会议召开前，本公

司将通过拜访重要投资者、拜访重点营业部、电话沟通、媒体宣传等形式使公司非关联股东充分了解相关方案，作出独立判断。

５

、《关于批准

＜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６

、《关于签署

＜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７

、《关于签署

＜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８

、《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哈电集团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１０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

以上议案的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分别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法人代表证明书和身份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及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受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

托人股票帐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星期四）

１５

：

００

时前送达或传真至本公司证券部。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星期四）

９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河东街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４

、联系方式：

公司办公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河东街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１５０３０２

证券部电话：

０４５１－５３７０９７９２

传真：

０４５１－５３７０１３１８

证券部联系人：赵东彪

四、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会议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

络投票。

（一）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１

、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

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２２

； 投票简称：阿继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投票证券代码；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以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

别申报。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

１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和非公开发行股份条件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作为哈电集团履行对本公司股改承诺优化方案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批准
《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签署
《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签署
《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审计报告
、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
案 ８．００

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哈电集团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９．００

１０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
事宜的议案 １０．００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具体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确认委托完成；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具体流程

１

、股东获得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

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激活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

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

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

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时，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

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

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五、其他事项

１

、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２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３

、网络投票期间，若遇网络投票系统出现异常情况或突发重大事件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附件：《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４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下表指示代为行使表

决权。 若本人（本公司）无指示，则受托人可自行斟酌投票表决。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
》

２

、《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和非公开发行股份条件的议案
》

３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

４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作为哈电集团履行对本公司股改承诺优化方案的议案
》

５

、《

关于批准
＜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
案

）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６

、《

关于签署
＜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

７

、《

关于签署
＜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

８

、《

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审计报告
、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

９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哈电集团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

１０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议
案

》

注：

１

、 本次股东大会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事项，不得有多项授权

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 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已的意见进行投票表

决。

２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３

、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委托人签字（自然人或法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自然人或法人）：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及公司盖章（适用于法人股东）：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签署日期：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方案之独立董事意见函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拟以全部资产、负债和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购买佳木斯电机厂（以下简称“佳电

厂”）持有的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电股份”）

５１．２５％

股权，同时以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购买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建龙集团”）和上海钧能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钧能实业”）分别持有的佳电股份

４７．０７％

和

１．６８％

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 佳电厂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哈电集团”）的下属全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同时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为此，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但该次董事会召开之时，公司的全部资产与负债（作为置出资产）及佳电厂、建龙集团和钧能实业持有的佳电股份

的

１００％

股权（作为置入资产）的评估值尚未确定。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置出资产及置入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均已出具。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基础

上，进一步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相关材料后，经审慎分析，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 公司不存在不得发行股票的相关情况，符合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各项条件。

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该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本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要求，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有利于改善上市公司财务状

况，有利于上市公司的长远持续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对资产进行评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以经过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

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准确定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的价格， 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股份发行的价

格，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价格合理、公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评估机构独立、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定价公允。

五、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原有全部资产与负债由佳电厂指定的由哈电集团设立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正在设立过程中，经

预核准名称为哈尔滨电气集团阿城继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承接，佳电厂、建龙集团与钧能实业持有的佳电股份

１００％

股权注入上市公司，公

司将成为以防爆电机、起重及冶金电机、局部扇风机、屏蔽电机的生产与销售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之

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六、 同意公司与佳电厂、建龙集团及钧能实业签署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以及本次董事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的总体安排。

七、 哈电集团原股改承诺由于客观原因已难以履行，强行履行原承诺不利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不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哈电集团提供了较原股改承诺更加优厚的方案，能够保证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得到提高、股东利益得到保护，足以覆盖原承诺可能带来的收

益。 哈电集团优化股改承诺方案较原承诺明显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有利于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增厚。

同意公司受控股股东哈电集团的委托，履行《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作为哈电集团履行对本公司股改承诺优化方案的议案》的审

批程序。

八、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股东大会就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行表决时，

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签字：

王福有

阮永田

戚勇

２０１１

年四月二十四日

（

上接
D109

版
）

哈电集团生产的火电产品占全国国产装机容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产品销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近

２００

个电厂，并出口到巴西、印度、

印度尼西亚、朝鲜、阿尔巴尼亚、苏丹、菲律宾、越南、巴基斯坦、伊朗等国家。 哈电集团年生产能力达到

２４０００ ＭＷ －２６０００ ＭＷ

，已形成以

３００ＭＷ

、

６００ＭＷ

、

１０００ＭＷ

等级机组为代表的批量生产制造能力。

哈电集团在国内核电设备制造业中占有重要位置，经过多年发展，已在核设备研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制造完成了秦山二期汽轮

发电机组、岭澳

ＭＳＲ

、恰希玛二期蒸发器、恰希玛一期、二期主泵电机、秦山二期扩建项目汽轮机、

ＭＳＲ

、冷凝器、低加等设备。

（

２

）工程承包

哈电集团是中国大型成套发电设备自营出口和电站工程总承包的骨干企业，目前主要经营火电站、水电站、联合循环电站工程的总承

包和设备成套业务，并可承建与电站相关的输变电设施和公用设施。

（

３

）其他产品

继电保护及自动化产品；绝缘材料；环保产品：除尘；脱硫；脱硝；电厂污水处理；海水淡化。

２

、哈电集团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情况

哈电集团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最近三年财务数据均经中瑞岳华审计，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５

，

６４７

，

６８４．１６ ５

，

６１４

，

９９８．００ ５

，

２５１

，

６１８．３０ ４

，

４９７

，

６０３．２０

负债总额
４

，

３２４

，

６１０．１０ ４

，

３９５

，

７６７．０４ ４

，

１２８

，

０４１．８６ ３

，

５８８

，

４００．１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３２３

，

０７４．０６ １

，

２１９

，

２３０．９６ １

，

１２３

，

５７６．４４ ９０９

，

２０３．２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６２３

，

１１１．３９ ５９３

，

０８２．３５ ５３８

，

２９３．２０ ４２４

，

０２３．５０

注：截至目前，哈电集团的

２０１０

年审计报告尚未正式定稿，公司将在

２０１０

年审计报告定稿后另行公告。

（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营业收入

２

，

３３１

，

７９３．０３ ３

，

１３１

，

６３９．９１ ３

，

２９９

，

２４２．４９ ３

，

００３

，

９０８．９０

营业利润
１３２

，

５７２．０２ １２５

，

９６３．４０ １６７

，

０７４．６３ ２２１

，

７７６．２０

利润总额
１２３

，

００１．０２ １１７

，

６２９．２９ １７７

，

８１９．６５ ２１８

，

３０５．６０

净利润
１００

，

５８７．７６ ９０

，

５５５．７７ １４４

，

６１４．１７ １６７

，

５８５．４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３

，

３７１．９６ ３７

，

６９２．７５ ６４

，

３０９．２３ ６７

，

７６５．７０

注：截至目前，哈电集团的

２０１０

年审计报告尚未正式定稿，公司将在

２０１０

年审计报告定稿后另行公告。

（二）一致行动人主要业务情况和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佳电厂前身于

１９３７

年始建于沈阳；

１９４８

年

１１

月， 更名为电器工业管理局电机厂；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更名为电器工业管理局第六厂；

１９５０

年

１１

月，在抗美援朝中，为保护重点工业，搬迁到佳木斯市；

１９５２

年

８

月，更名为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佳木斯电机厂；

１９５６

年，改隶属于电机制造工

业部；

１９７０

年，划归黑龙江机械工业局管理；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划归佳木斯市实行属地管理。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哈电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公司兼并佳木斯电机厂的决议》（哈电集团字［

１９９７

］第

２１５

号），佳

木斯市经济贸易委员会作出《关于佳木斯电机厂被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公司兼并的批复》（佳经贸企字［

１９９７

］

１５１

号）。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哈电

集团与佳电厂签订兼并协议，并获得当时各自的主管部门哈尔滨市国资委和佳木斯市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批准。

２０００

年，根据哈电集团《关于〈关于佳木斯电机厂实施股份制改造的请示〉的批复》（哈电［

２０００

］第

３０

号），佳木斯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关于

佳木斯电机厂发起设立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佳经贸企字［

２０００

］

３４

号），黑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关于同意设立佳木斯

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黑体改复［

２０００

］

１０

号），佳电厂作为主要发起人，以主要经营性资产出资，与沈阳市东塔电磁线厂、牡丹江绝缘

材料厂、江都市东方电器有限责任公司、蓬莱市特种绝缘材料厂、诸暨市第一轴瓦厂以及山东省诸城四达公司

６

家社会法人共同设立了佳电

股份。

佳电股份设立之后，佳电厂本部不再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只保留部分社会职能并停产处理债权债务。

１

、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佳电厂自

２０００

年以主要经营性资产出资设立佳电股份后，本部不再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只保留部分社会职能并停产处理债权债务。

２

、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资产合计
２０４

，

０８１．１５ １８９

，

５８４．７８ １６０

，

８９６．９６ １１７

，

８０６．１２

其中
：

流动资产
１５１

，

２３４．０７ １５０

，

０７７．５８ １３５

，

０３８．３３ ９３

，

９０８．１４

非流动资产
５２

，

８４７．０８ ３９

，

５０７．１９ ２５

，

８５８．６２ ２３

，

８９７．９９

负债合计
９５

，

９４０．７７ ８９

，

１８５．８２ ７６

，

９５６．８８ ８９

，

９３４．８２

其中
：

流动负债
８５

，

８３０．１６ ７９

，

６７５．２０ ７３

，

７１６．２７ ８１

，

７３６．６１

非流动负债
１０

，

１１０．６２ ９

，

５１０．６２ ３

，

２４０．６２ ８

，

１９８．２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６２

，

４９９．４６ ５９

，

５７１．３０ ４８

，

１３６．８２ ２６

，

４５１．３９

所有者权益
１０８

，

１４０．３８ １００

，

３９８．９６ ８３

，

９４０．０８ ２７

，

８７１．３０

注：最近三年数据经中瑞岳华审计，最近一期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目前，佳电厂的

２０１０

年审计报告尚未正式定稿，公司将在

２０１０

年审计

报告定稿后另行公告。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营业收入

１５４

，

９７５．７２ １８６

，

１２８．０１ １９７

，

１９７．８９ １５４

，

１７０．０１

营业成本
１４５

，

４１４．８９ １５９

，

９２２．５６ １７５

，

９８９．３８ １０９

，

７７７．０２

营业利润
９

，

５６０．８３ ２６

，

２０５．４５ ２１

，

２１１．３９ ２０

，

４５２．５５

利润总额
１０

，

０８５．２０ ２７

，

３７７．０３ ２５

，

２６８．３２ ２０

，

３９９．５１

净利润
８

，

３４７．２６ ２３

，

１１０．１７ ２１

，

５００．０３ １５

，

４５９．５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

，

４２７．４１ １２

，

１１６．７６ １３

，

６４５．５２ １４

，

９１９．９８

注：最近三年数据经中瑞岳华审计，最近一期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目前，佳电厂的

２０１０

年审计报告尚未正式定稿，公司将在

２０１０

年审计

报告定稿后另行公告。

四、最近五年所受处罚、诉讼及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的最近五年内，哈电集团及其主要管理人员均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的最近五年内，佳电厂及其主要管理人员均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

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哈电集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
权

宫晶 男 董事长
、

党委书记 中国 哈尔滨 否
邹磊 男 董事

、

党委常委
、

总经理 中国 哈尔滨 否

苗立杰 男 董事
、

党委常委
副总经理 中国 哈尔滨 否

王志森 男 董事
、

党委常委
纪委书记 中国 哈尔滨 否

冯永强 男 党委副书记 中国 哈尔滨 否
段洪义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哈尔滨 否
张英健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哈尔滨 否
宋世麒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哈尔滨 否
上述人员最近

５

年内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亦未曾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二）佳电厂主要负责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
权

赵明 男 厂长 中国 佳木斯 无
邹雪松 男 党委书记 中国 佳木斯 无
郭寅 男 党委副书记

、

监事会主席
、

工会主席 中国 佳木斯 无
上述人员最近

５

年内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亦未曾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六、在境内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情况

１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哈电集团持有、控制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如下：

（

１

）哈尔滨动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哈电集团持有哈动股份（股票代码

ＨＫ．０１１３３

）

７０１

，

２３５

，

０００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５０．９３％

，为哈动股份的控股股东。 该公司为一家在香港联

合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经营范围为火电主机设备，水电主机设备，核电主机设备，电站配套辅机、工业锅炉、工业汽轮机、控制设备、交流

电机、直流电机、电站阀门、压力容器及轴流风机，电站及其他工程总承包，火电及水电设备成套服务，经营电站设备进出口业务，成套发电

设备的工程化技术研究与开发，成套发电设备的系统研究与开发，发电设备及其配套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环保工程业务等。

（

２

）阿继电器

哈电集团持有阿继电器（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２

）

１２６

，

５３１

，

０００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４２．４０％

。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开发、制造、销售继电保护及自

动化产品、电源及电力电子产品、计算机网络产品、工业过程自动化成套设备、通讯设备（不含卫星广播地面接收设备）、日用电器、环保产

品、高低压开关元件及设备、立体停车设备、变压器、电抗器、互感器、粮食仓储控制系统产品、化工电镀、模具开发与制造、塑料制品、精密铸

造、板材型材加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从事经营活动。

除上述外，收购人哈电集团人及其下属公司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权益的情况。

２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一致行动人佳电厂及其下属公司不存在持有、控制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收购目的及收购决定

一、收购目的

（一）阿继电器现有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全部置换出上市公司，可以最大程度地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阿继电器现有资产状况不佳，人员负担较为沉重。 哈电集团作为持有阿继电器

４２．４０％

股权的股东，将安排其全资子公司哈尔滨电气集

团阿城继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筹）承接阿继电器

１００％

的资产、负债及全部人员，完全解除上市公司的负担，保证置入资产的收益不被稀释，最

大程度地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将佳电股份

１００％

股权注入上市公司，可以实现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考虑到目前哈电集团在阿继电器股权分置改革时承诺注入的自控资产已不适合进入阿继电器， 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对于维护中小股

东利益、避免上市公司退市、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本次重组方案作为哈电集团履行对阿继电器股改承诺的方案，通过将阿继电器

现有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全部置换出上市公司，并将佳电股份

１００％

股权注入上市公司的方式，可以实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转型，从

根本上改善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解决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避免暂停上市和退市风险，切实提升上市公司价值，保护广大中小股

东的利益。

（三）哈电集团履行对阿继电器股改承诺的优化方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连续三年亏损将暂停上市，若第四年仍然亏损将退市。 阿继电器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连续两年亏损，

２０１０

年通过各种措施实现扭亏为盈，暂时摆脱了暂停上市的风险，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提升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从目前情况来看，阿继

电器后续仍将将面临较大的暂停上市甚至退市的风险。 一旦阿继电器暂停上市或退市，将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方案作为哈电集团履行对阿继电器股改承诺的优化方案，能够覆盖原承诺带来的收益，改善并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维护股东利

益。

二、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签署日，除参与上述收购方案外，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尚未有明确计划、协议或安排在未来

１２

月内继续增持已拥有

的阿继电器的股份。

为支持上市公司发展，维护全体股东利益，佳电厂已出具书面承诺：在阿继电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一）已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哈电集团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初步方案。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佳电厂厂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参与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阿继电器与佳电厂、建龙集团及钧能实业签署了《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阿继电器与佳电厂、建龙集团及钧能实业签署了《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阿继电器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重组预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６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４

日，阿继电器与佳电厂、建龙集团及钧能实业签署了《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７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４

日，阿继电器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二）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授权、核准、同意和备案

１

、国务院国资委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事项，并对评估结果进行备案；

２

、阿继电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事项；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事项及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收购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哈电集团拟以全资控股企业佳电厂持有的佳电股份

５１．２５％

股权（作为置入资产的

５１．２５％

）与阿继电器全部资产和负债（作为置出资产）

进行置换，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

１３

，

５４９．６８

万元，置入资产的

５１．２５％

的评估值为

１０６

，

６００．４３

万元（置入资产的评估值为

２０８

，

０００．８４

万元，最终

的评估值以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准），差额部分阿继电器将以

８．６１

元

／

股的价格向佳电厂非公开发行

１０８

，

０７２

，

８８１

股股

份作为对价。 （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同时，阿继电器以

８．６１

元

／

股的价格分别向建龙集团和钧能实业非公开发行

１１３

，

７１１

，

９６３

股股份和

４

，

０５８

，

５４９

股股份作为对价（最终以中

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受让二者持有的佳电股份

４７．０７％

和

１．６８％

的股权 （分别为置入资产的

４７．０７％

和

１．６８％

， 评估值分别为

９７

，

９０６．００

万元和

３

，

４９４．４１

万元）。

（二）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变动情况

本次收购前，哈电集团直接持有阿继电器限售流通

Ａ

股

１２６

，

５３１

，

０００

股股份，占阿继电器总股本的

４２．４０％

，为阿继电器控股股东。

根据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的评估结果折算， 哈电集团拟通过佳电厂认购阿继电器非公开发行

Ａ

股

１０８

，

０７２

，

８８１

股股份。 本次发行完成

后，阿继电器总股本增至

５２４

，

２７８

，

３９３

股，其中：哈电集团及佳电厂合计持有

２３４

，

６０３

，

８８１

股，占阿继电器总股本的

４４．７４％

，哈电集团为阿继电

器的控股股东，本次发行不会导致阿继电器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收购前后，阿继电器的实际控制人一直为国务院国资委，本次收购未导致

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图变动情况

收购及本次发行完成前后，阿继电器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哈电集团

１２

，

６５３．１０ ４２．４０ １２

，

６５３．１０ ２４．１３

佳电厂
－ － １０

，

８０７．２９ ２０．６１

建龙集团
－ － １１

，

３７１．２０ ２１．６９

钧能实业
－ － ４０５．８５ ０．７７

其他内资持股
２．４３ ０．０１ ２．４３ ０．００５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７

，

１８７．９７ ５７．５９ １７

，

１８７．９７ ３２．７８５

三
、

股份总数
２９

，

８４３．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２

，

４２７．８４ １００．００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四）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８．６１

元

／

股，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阿继电器股票交易均价。

１

、定价依据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前款所称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

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２

、交易均价测算

阿继电器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９６

，

３９７．０

万元

阿继电器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１１

，

２０７．９

万股

交易均价

＝９６

，

３９７

万元

／１１

，

２０７．９

万股

＝８．６００８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股票发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与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五）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哈电集团本次收购阿继电器非公开发行的新股尚须报国务院国资委审议批准、 经阿继电器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资产

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由于本次收购已触发要约收购义务，收购人将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因此，本次收购尚须中国证

监会对本次收购无异议，并豁免收购人的全面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

二、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一）佳电股份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光复路

７６６

号

法定代表人：赵明

注册资本：

１８

，

３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

国税登记证号：黑国税字

２３０８９０７２１３６１３４０

经营范围：电动机、屏蔽电泵、局部扇风机制造与维修；电动机、防爆电器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自营进出口业务（按外经贸部门批准的

经营范围和商品目录经营）。 起重机械的安装、维修（按许可证规定的类型经营，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

额定出口压力

≤１．６ＭＰａ

的整（组）装锅炉；现场安装、组装铸铁锅炉。

佳电股份股东为佳电厂、建龙集团和钧能实业，分别持有佳电股份

５１．２５％

、

４７．０７％

和

１．６８％

的股权。

（二）佳电股份的产权和控制关系

１

、佳电股份的控制关系图

２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股份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佳木斯电机厂

９

，

３７９．１１ ５１．２５％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８

，

６１３．２０ ４７．０７％

上海钧能实业有限公司
３０７．６９ １．６８％

合计
１８

，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控股子公司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
１

成都佳电电机有限公司 风力发电机的制造
１００％

２

上海佳电企业有限公司 电机产品的销售和维修
１００％

３

佳木斯佳电风机有限公司 鼓风机的生产和销售
１００％

（三）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和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１

、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佳电股份是国内机电行业大型骨干企业和进出口自营企业，是中国防爆电机、冶金及起重机电机、屏蔽电机和局部扇风机的创始厂和

主导企业，是中国重要的起重冶金电机、防爆电机科研和生产基地。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０

年，佳电股份主营业务取得较快发展，年生产能力从

８６５

万

千瓦提高到

９０７

万千瓦。

２

、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经立信大华审计的佳电股份拟置入资产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财务报表（立信大华审字［

２０１１

］

０９７

号），置入资产的财务情况如

下：

（

１

）简要资产负债情况

最近三年的简要资产负债情况（合并报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２０９

，

８４５．１０ １７７

，

５０３．７８ １５４

，

５８７．９９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５４

，

３８６．２５ １４１

，

０４７．０５ １３１

，

５５３．７４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５５

，

４５８．８５ ３６

，

４５６．７３ ２３

，

０３４．２６

负债合计
１０８

，

２４３．０４ ９３

，

５９４．５０ ７８

，

６０７．４１

流动负债合计
９８

，

０５９．０４ ８５

，

２１０．５０ ７６

，

４９３．４１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０

，

１８４．００ ８

，

３８４．００ ２

，

１１４．００

股东权益合计
１０１

，

６０２．０６ ８３

，

９０９．２８ ７５

，

９８０．５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１０１

，

６０２．０６ ８３

，

９０９．２８ ７５

，

９８０．５９

（

２

）简要利润表

最近三年的简要利润表情况（合并报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２６

，

４１８．１０ １８５

，

１２１．９７ １９８

，

２００．５６

营业利润
１６

，

８４７．１７ ２５

，

２８１．２８ ２０

，

０３０．３１

利润总额
２０

，

９８１．９５ ２６

，

２１４．８０ ２１

，

５９９．２２

净利润
１８

，

０９２．７８ ２２

，

２４８．８４ １８

，

４０８．１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

，

０９２．７８ ２２

，

２４８．８４ １８

，

４０８．１６

（

３

）简要现金流量情况

最近三年的简要现金流量表情况（合并报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４９１．９７ ３２

，

４４７．４０ ２１

，

４６７．２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２

，

６６６．０８ －１３

，

４０２．３０ －１０

，

１２０．１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７６０．５９ －９

，

４２１．１５ ４

，

６５５．０６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９

，

９３４．７０ ９

，

６２３．９５ １６

，

００２．１９

（三）资产评估情况

１

、资产评估结果

根据经中企华出具的佳电股份拟置入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２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次交易置出资

产的评估值为

２０８

，

０００．８４

万元，最终交易价格需以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值为准。

本次评估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佳电股份进行整体评估，两种方法的评估情况如下：

（

１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持续经营前提下，经立信大华审计后的佳电股份母公司账面总资产为

１９１

，

８１０．００

万元，总负债为

９７

，

６５７．７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９４

，

１５２．２３

万元；评估后总资产为

２１０

，

３９７．７０

万元，总负债为

９７

，

６５７．７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１２

，

７３９．９２

万元；净资产评估增值

１８

，

５８７．６９

万元，增值率

１９．７４％

。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１４５

，

１０６．５５ １４６

，

４６０．２０ １

，

３５３．６５ ０．９３

非流动资产
２ ４６

，

７０３．４５ ６３

，

９３７．５０ １７

，

２３４．０４ ３６．９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３ ６

，

４９３．０５ １４

，

３９０．３０ ７

，

８９７．２４ １２１．６３

投资性房地产
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５ ２１

，

００２．１１ ２８

，

８９０．５７ ７

，

８８８．４６ ３７．５６

在建工程
６ ７

，

６６６．５２ ７

，

３９５．４４ －２７１．０８ －３．５４

油气资产
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无形资产
８ １０

，

７１９．３２ １２

，

４３８．７３ １

，

７１９．４２ １６．０４

其中
：

土地使用权
９ ６

，

６０７．６１ ６

，

５０９．８８ －９７．７３ －１．４８

其他资产
１０ ８２２．４６ ８２２．４６ ０．００ 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１１ １９１

，

８１０．００ ２１０

，

３９７．７０ １８

，

５８７．６９ ９．６９

流动负债
１２ ８８

，

６７３．７７ ８８

，

６７３．７７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１３ ８

，

９８４．００ ８

，

９８４．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１４ ９７

，

６５７．７７ ９７

，

６５７．７７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１５ ９４

，

１５２．２３ １１２

，

７３９．９２ １８

，

５８７．６９ １９．７４

（

２

）

．

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持续经营前提下，经立信大华审计后的佳电股份账面总资产为

１９１

，

８１０．００

万元，总负债为

９７

，

６５７．７７

万元，

净资产为

９４

，

１５２．２３

万元；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２０８

，

０００．８４

万元，增值额

１１３

，

８４８．６１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２０．９２％

。

（

３

）

．

最终评估结果的确定

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的再取得途径考虑的，反映的是企业现有资产的重置价值。 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考虑的，反映了

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力。

整体性资产都具有综合获利能力，它由单项资产构成，却不是单项资产的简单加总，而是经过企业有效配置后作为一项独立的获利能

力而存在。 用成本法来评估，只能根据单项资产加总的价格而定，而不是评估它的获利能力。

佳电股份同其它电机制造企业相比，具有技术优势、创新优势、管理优势、规模优势、品牌优势、销售网络优势，企业目前正处于快速发

展期，公司的产品具有较高市场占有率，预计未来收益增长较快。

综合上述分析，收益法适用于企业整体资产转让、股权转让、收购等持续经营假设前提下的评估，佳电股份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收益法

可以更好反映企业自身盈利能力所能带来的价值增值，更加符合投资者决策投资意向的参考需求。 因此，采用收益法结果更能反应基准日

被评估单位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本次评估最终结论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即佳电股份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２０８

，

０００．８４

万元。

三、本次收购涉及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１

、合同主体和签订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阿继电器、佳电厂、建龙集团和钧能实业签署了《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阿继电器、佳电厂、建龙集团和钧能实业签署了《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４

日，阿继电器、佳电厂、建龙集团和钧能实业签署了《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２

、重大资产置换

（

１

）重大资产置换方案

阿继电器以置出资产（即阿继电器全部资产及负债）与佳电厂持有的佳电股份

５１．２５％

股权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

２

）置出资产定价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５６

号），截至评估基

准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

１３

，

５４９．６８

万元。该协议各方确认置出资产的定价为

１３

，

５４９．６８

万元，最终以经国务院国资委备

案确认的评估值为准。

（

３

）置入资产定价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置入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企华

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２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置入资产的评估值为

２０８

，

０００．８４

万元。该协议各方确认置入资产的定价为

２０８

，

０００．８４

万元，最终以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的评估值为准。

３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阿继电器将向佳电厂非公开发行

１０８

，

０７２

，

８８１

股股份，购买佳电厂持有的佳电股份

５１．２５％

的股权与置出资产价值差额的部分；向建龙

集团非公开发行

１１３

，

７１１

，

９６３

股股份，以购买建龙集团持有的佳电股份

４７．０７％

的股权；向钧能实业非公开发行

４

，

０５８

，

５４９

股股份，以购买钧能

实业持有的佳电股份

１．６８％

的股权。 阿继电器本次发行共计

２２５

，

８４３

，

３９３

股股份，最终的发行数量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

（

２

）发行股份种类及面值

阿继电器本次发行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股。

（

３

）发行定价

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为阿继电器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８．６１

元

／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４

）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调整

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阿继电器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除权、除息处理，本次

向佳电厂、建龙集团和钧能实业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也将进行相应调整。

（

５

）新增股份锁定期

佳电厂、建龙集团和钧能实业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

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４

、滚存利润的安排

阿继电器在基准日前的滚存利润由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的阿继电器的全体股东共享。

５

、基准日后的损益安排

自基准日起至交割基准日止，置出资产在此期间产生的损益由上市公司享有或承担；置出资产在交割基准日后产生的损益均由承接主

体享有或承担。

自基准日起，置入资产产生的损益均由上市公司享有或承担。

６

、交割

（

１

）交割基准日的确定

自该协议约定的所有先决条件满足之日起五（

５

）个工作日内，该协议各方应协商确定资产交割基准日，以启动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的

移交手续。

（

２

）交割协助义务

如一方在办理相关资产交割、产权过户、权益变更登记手续时需要其他方协助，其他方在必要的范围内有义务尽其最大努力予以协助。

（

３

）置出资产的交割

１

）资产移交

阿继电器应于资产交割基准日将置出资产全部移交给承接主体，承接主体应及时接收该等资产并及时签署资产交接确认书，交接完成

后置出资产（无论该等资产的交付是否需要办理产权过户、权益变更登记手续）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均由承接主体享有和承担。 但若在交割基

准日尚有部分置出资产未办理完成相关的产权过户和变更登记手续，阿继电器应协助承接主体继续办理完成相关的变更登记及过户手续。

２

）债权债务的转移

阿继电器应于交割基准日前向其全部债务人发出其债权已转让给承接主体的书面通知， 并将其自债务人处取得的回执全部交付给承

接主体。 自交割基准日起，阿继电器全部债权由承接主体承继。

阿继电器应尽最大努力取得其债权人出具的同意阿继电器将其债务及担保责任转移给承接主体的同意函， 并将该等同意函全部交付

给承接主体。 自交割基准日起，取得债权人同意转移的负债，由承接主体直接承接。 对于截至交割基准日仍未能取得债权人同意转移的债

务，哈电集团已安排专项资金，负责在该债务到期前将清偿资金足额支付至阿继电器指定账户，以便阿继电器能及时对外清偿债务，由承接

主体向哈电集团偿还前述资金。

３

）人员接收及安置

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阿继电器的全部员工的劳动关系、组织关系（包括但不限于党团关系）、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

保险关系，其他依法应向员工提供的福利，以及阿继电器与员工之间之前存在的其他任何形式的协议、约定、安排和权利义务等事项均由承

接主体承继，并由承接主体负责进行安置。

（

４

）置入资产的交割

自该协议约定的所有先决条件满足之日起五（

５

）个工作日内，协议各方应促使并确保佳电股份向有权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股权变

更登记所需的全部材料，办理完毕置入资产交割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

（

５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交割

阿继电器应在置入资产过户完成后及时办理完成本次发行的验资工作，并在阿继电器与承接主体签署资产交接确认书后十（

１０

）个工

作日内向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将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至佳电厂、 建龙集团与钧能实业名下所需的

全部资料。 佳电厂、建龙集团与钧能实业应为办理上述验资及新增股份登记事宜签署必要的文件并提交相关文件资料。

７

、税费承担

阿继电器在本次交易中作为纳税义务人应当缴纳的所有税费均由上市公司全部承担。

佳电厂、建龙集团、钧能实业在本次交易中作为纳税义务人应当缴纳的所有税费由佳电厂、建龙集团、钧能实业各自自行承担。

因本次交易须向全体中介机构（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师、评估师等）支付的服务费用由上市公司承担。

８

、标的资产瑕疵风险承担

（

１

）佳电厂确认，已充分知悉置出资产目前存在的瑕疵（包括但不限于产权不明、权利受到限制、可能存在的减值、无法过户、无法实际

交付等，以下简称“置出资产瑕疵”），并承诺其将承担因置出资产瑕疵而产生的任何损失或法律责任，不会因置出资产瑕疵要求阿继电器承

担任何损失或法律责任，亦不会因置出资产瑕疵单方面拒绝签署或要求终止、解除、变更《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２

）佳电厂、建龙集团、钧能实业承诺，其将承担因置入资产瑕疵（包括但不限于本报告书中列明的佳电股份土地房屋权属瑕疵）而产生

的任何损失或法律责任，不会因置入资产瑕疵而致使阿继电器遭受任何损失或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亦不会因置入资产瑕疵单方面拒绝签署

或要求终止、解除、变更《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９

、协议的生效与解除

（

１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自下列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正式生效：

１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己经按照《公司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各方公司章程之规定，经

相关职工代表大会、各方董事会、股东大会

／

股东会等内部决策审议通过；

２

）国资委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事项，并对评估结果进行备案；

３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

２

）如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款所列先决条件仍未能全部得到满足，而各方亦未就延期达成一致意见，则本次交易自行终止。 如非因

一方或各方违约的原因造成前述先决条件（无论是一个、多个或全部）未能得到满足，则各方各自承担因签署及准备履行该协议所支付之费

用，且各方互不承担责任，但各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

３

）经各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形式变更或解除该协议，但变更或解除该协议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等规定；如变更或解除该协议涉及向

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的，各方应在各自义务范围内协助办理上述手续。

（

４

）《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与《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自各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１

、合同主体和签订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４

日，阿继电器、佳电厂、建龙集团和钧能实业签署了《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２

、盈利预测及补偿方案

（

１

）佳电厂、建龙集团及钧能实业承诺，佳电股份在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机构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值

（以下简称“实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１６

，

７７５．２０

万元、

１９

，

０４０．８６

万元和

２２

，

３７８．２３

万元（即预测净利润）。

（

２

）阿继电器应当在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时对佳电股份当年的实际净利润与预测净利润的差异进行审查，并由会计师事

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净利润差额将按照预测净利润减去实际净利润计算，并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结果确定。

（

３

）若佳电股份的实际净利润小于预测净利润，则由佳电厂、建龙集团及钧能实业以本次交易中各方认购的股份总数为上限向阿继电

器进行补偿，补偿比例分别为

５１．２５％

、

４７．０７％

和

１．６８％

。

（

４

）佳电厂、建龙集团和钧能实业每年补偿的股份数量总额为：（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认购股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

５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上市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

／

标的资产作价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认购股

份总数；则佳电厂、建龙集团和钧能实业将另行补偿股份。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总额为：期末减值额

／

每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

总数。

（

６

）如佳电厂、建龙集团或钧能实业需要向阿继电器补偿股份，则阿继电器有权以

１

元人民币的总价向佳电厂、建龙集团或钧能实业定

向回购其各自持有的按照该协议规定计算得出的应补偿数量的阿继电器股份。

（

７

）在阿继电器的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年度审计报告披露之日起六十（

６０

）个工作日内，阿继电器应确定该年度佳电厂、建龙集团和

钧能实业应补偿股份的总数， 并应就定向回购该等应补偿股份事宜召开股东大会。 若股份回购事宜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获得必要的批

准，则阿继电器将按照

１

元人民币的总价定向回购该等应补偿股份。 佳电厂、建龙集团和钧能实业应当促使阿继电器董事会、股东大会召开

会议，审议回购事宜，并促使阿继电器与其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在阿继电器相关董事会中就相关议案投赞成票（需要回避表决的除外），并保

证其在阿继电器相关股东大会会议中就相关议案投出赞成票（需要回避表决的除外）。

（

８

）如股份回购事宜未获得阿继电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者未获得所需要的批准的，阿继电器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或确定不能获得

所需要的批准后

１０

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佳电厂、建龙集团和钧能实业。 佳电厂、建龙集团和钧能实业应在接到该通知后

３０

日内尽快取得所

需要的批准，并在符合相关证券监管法规和规则的前提下，将相当于应补偿股份总数的股份赠予给阿继电器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者阿继

电器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的阿继电器股本数量（扣除应补偿股份数量

后）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

９

）如实际净利润超过预测净利润，则佳电厂、建龙集团和钧能实业无需向阿继电器补偿。

３

、协议生效与解除

（

１

）该协议自各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

２

）各方签订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若与该协议有抵触的，均以《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为准。

（

３

）就本次交易方案的实施而签署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如被终止或解除，则该协议同时终止或解除。

（三）账户管理协议

１

、合同主体和签订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哈电集团、阿继电器和中信银行哈尔滨分行签署了《账户管理协议》。

２

、协议的主要内容

在该专用账户管理期间内，哈电集团、阿继电器和中信银行哈尔滨分行三方必须按以下约定对该专用账户内的款项支取进行管理：

在重组协议生效后，该专用账户内的资金只能转账至阿继电器或阿继电器指定第三方的账户；

支用专用账户内的款项应遵循以下程序及条件： 首先由阿继电器向哈电集团提出用款申请及证明阿继电器所负担债务为重大资产重

组前所负债务的相关材料；哈电集团收到阿继电器申请后，如确认该债务为阿继电器重大资产重组前所负债务，则应当同意阿继电器使用

该专用账户内的资金，并将阿继电器的用款申请和哈电集团出具的同意用款的《资金拨付通知书》一并提交给中信银行哈尔滨分行，由中信

银行哈尔滨分行按《资金拨付通知书》的内容进行资金划转。

３

、协议的生效与中止

（

１

）该账户管理期间自协议签署之日开始，至哈电集团和阿继电器向中信银行哈尔滨分行提交由哈电集团和阿继电器联合出具、业已

加盖双方公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的《解除账户管理通知书》之日终止。

（

２

）该协议经哈电集团、阿继电器和中信银行哈尔滨分行三方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

３

）如中国证监会未核准阿继电器根据重组协议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该协议自动解除。

四、权利限制

佳电厂目前持有的佳电股份的股权不存在质押担保或冻结等行政、司法强制措施等使该部分股份存在任何权利瑕疵的情况。

收购人目前持有的佳电厂的股权不存在质押担保或冻结等行政、司法强制措施等使该部分股份存在任何权利瑕疵的情况。

收购人目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担保或冻结等行政、司法强制措施等使该部分股份存在任何权利瑕疵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本收购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本收购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信息。

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佳木斯电机厂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财务顾问声明

本公司已审阅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在《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本公司出具的内容，确认《阿城继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代表
）

财务顾问主办人
项目协办人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法律顾问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审阅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在《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内容，确认《阿城

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

或授权代表
）

经办律师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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